附件1
川渝地区秋冬季重污染天气应急联动工作方案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印发〈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的通知》《关于进一步优化重污染天气应对机制的指导意见》等文件要求，深化区域秋冬季重污染天气预警与应急联动机制，及时有效应对川渝地区重污染天气，切实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要求

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决策部署。加强川渝地区大气污染联防联控，积极联合应对重污染天气。聚焦重点行业、重点时段、重点区域，坚持统一组织领导、统一预测会商、统一应对响应，最大程度减缓和降低污染影响。
二、组织领导

成立川渝地区秋冬季重污染天气应急联动工作小组（以下简称工作小组），统筹组织川渝地区重污染天气联合应对协作。工作小组设组长2名，由四川省生态环境厅厅长和重庆市生态环境局局长担任；副组长2名，由四川省生态环境厅和重庆市生态环境局分管大气负责同志担任；工作小组办公室轮流设在四川省生态环境厅和重庆市生态环境局，轮值周期为1年。办公室主任由四川省生态环境厅和重庆市生态环境局的大气处处长担任；成员由四川省相关市生态环境局局长和重庆市相关区（县）生态环境局局长担任。具体组成如下：
组  长   钟承林  四川省生态环境厅厅长

   余国东  重庆市生态环境局局长        

副组长   罗秀兵  四川省生态环境厅副厅长
   郑阳华  重庆市生态环境局副局长

成  员   陈  强  四川省生态环境厅大气处临时负责人

   曾  庆  重庆市生态环境局大气处处长

   刘  勇  四川省成都市生态环境局局长

   王红军  四川省自贡市生态环境局局长

   何  刚  四川省泸州市生态环境局局长

   刘仁政  四川省德阳市生态环境局局长

   郑开强  四川省绵阳市生态环境局局长

   淼  霖  四川省遂宁市生态环境局局长

   曾  强  四川省内江市生态环境局局长

   张  宇  四川省乐山市生态环境局局长

   王洪波  四川省南充市生态环境局局长

   贾利华  四川省宜宾市生态环境局局长

   张  勇  四川省广安市生态环境局局长

   马淞铃  四川省达州市生态环境局局长

   赵友中  四川省雅安市生态环境局局长

   李智勇  四川省眉山市生态环境局局长

         罗  文  四川省资阳市生态环境局局长

 江文峰  重庆市万州区生态环境局局长

 邱国光  重庆市涪陵区生态环境局局长

 刘晓江  重庆市渝中区生态环境局局长

 周  娟  重庆市大渡口区生态环境局局长

 向守元  重庆市江北区生态环境局局长

 潘吉刚  重庆市沙坪坝区生态环境局局长

 夏平国  重庆市九龙坡区生态环境局局长

 袁  亮  重庆市南岸区生态环境局局长

 王春燕  重庆市北碚区生态环境局局长

 杨坤敏  重庆市渝北区生态环境局局长

 吴  平  重庆市巴南区生态环境局局长

 罗小玲  重庆市长寿区生态环境局局长

         吴松漾  重庆市江津区生态环境局局长

 陈仕春  重庆市合川区生态环境局局长

         雷  波  重庆市永川区生态环境局局长

         严作峰  重庆市南川区生态环境局局长

         胡太忠  重庆市綦江区生态环境局局长

         秦  焰  重庆市大足区生态环境局局长

         杨中亮  重庆市璧山区生态环境局局长

         张光明  重庆市铜梁区生态环境局局长

         彭绪仁  重庆市潼南区生态环境局局长

         刘  冬  重庆市荣昌区生态环境局局长

         徐  伟  重庆市开州区生态环境局局长

         唐小平  重庆市梁平区生态环境局局长

   邹仁国  重庆市垫江县生态环境局局长

三、联动范围

本方案所称重污染天气，是指因细颗粒物（PM2.5）污染造成的重污染天气。
本方案适用于川渝地区重污染天气应急联动工作，涉及四川省15个城市（含118个县市区）和重庆市25个区（县）。根据城市所处区位、地形条件，重点考虑污染传输通道影响，共划分为4个应急联动区域。
盆地东北部地区：达州市（含7个县市区）——万州区、开州区、梁平区。
盆地中部地区：遂宁市（含5个县市区）、广安市（含6个县市区）、南充市（含9个县市区）——涪陵区、江北区、沙坪坝区、南岸区、北碚区、渝北区、巴南区、长寿区、合川区、南川区、璧山区、铜梁区、潼南区、垫江县。
盆地南部地区：泸州市（含7个县市区）、内江市（含5个县市区）、资阳市（含3个县市区）、宜宾市（含10个县市区）、自贡市（含6个县市区）——渝中区、大渡口区、九龙坡区、江津区、永川区、綦江区、大足区、荣昌区。
成都平原地区：成都市（含20个县市区）、德阳市（含6个县市区）、绵阳市（含9个县市区）、眉山市（含6个县市区）、乐山市（含11个县市区）、雅安市（含8个县市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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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重污染天气应急联动

（一）区域预警分级

综合考虑空气污染程度和持续时间，将川渝地区重污染天气预警分为3个等级，由轻到重顺序依次为黄色、橙色、红色预警，红色为最高等级。
1.预警启动范围条件

单个联动区域内，4个及以上相邻城市达到以下各等级预警；或跨联动区域中，6个及以上相邻城市达到以下各等级预警。（“城市”指四川省地级市、重庆市区/县。）

2.各等级预警条件

（1）黄色预警

预测日AQI（空气质量指数）>200或日AQI>150持续48小时及以上，且未达到更高等级预警条件。
（2）橙色预警

预测日AQI>200持续48小时或日AQI>150持续72小时及以上，且未达到更高级别预警条件。

（3）红色预警

预测日AQI>200持续72小时且日AQI>300持续24小时及以上。

注：如预测可能发生连续两次重污染天气过程，且间隔时间未达到36小时，应视为一次过程，按较高预警等级执行应对。

（二）应急联动方式

当达到区域预警启动条件时，相应区域内所有城市启动预警。原则上各城市预警等级、启动时间及措施力度保持一致。若某城市自身预警等级高于区域预警等级，则按该城市自身预警级别执行应急响应。

（三）预测会商

西南区域空气质量预测预报中心（以下简称西南预测预报中心）预测可能达到区域预警条件时，组织川渝地区气象部门、环境监测部门提前5天左右开展重污染天气预测会商。在充分考虑气象、地形、污染传输特点等因素的基础上，研判重点区域重污染天气未来走势，原则上提前72小时向工作小组办公室提出重污染天气预警建议，包括发布预警等级、预警城市、污染程度、启动时间、气象条件等信息。工作小组办公室根据西南预测预报中心的预警建议，组织川渝地区相关单位召开线上会商研判会议。
（四）区域预警审批
区域黄色预警或橙色预警建议函由工作小组组长审批或其委托的副组长审批。

区域红色预警建议函由工作小组组长审核，报四川省人民政府和重庆市人民政府分管副省长（市长）审批。
（五）区域预警发布

1.预警通报
当达到区域预警条件时，经审批同意后，川渝两地生态环境厅（局）分别向所辖相关城市发送区域预警建议函，并抄报生态环境部。
2.预警发布
各地生态环境部门根据区域预警建议函相关信息，积极开展区域应急联动，按本级人民政府规定的程序，向社会发布预警信息，启动重污染天气预警应急响应，落实各项应急减排措施。启动重污染天气预警的城市应及时将启动预警情况通报工作小组办公室。
3.预警升级、降级和解除
经西南预测预报中心研判达到更高级别预警条件时，按照相应级别的预警通报程序执行。启动预警的相关城市应及时研判空气质量，如预测明显改善且持续36小时及以上时，应及时降低或解除预警。
（六）应急响应

1.执行应急预案
重点区域应急联动响应措施以两地城市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为基础，两地城市应根据区域预警提示信息，认真组织落实本地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及时启动本地应急预案中相应响应级别的污染物减排措施。
2.加强响应调度
启动重污染天气预警的城市，每日向工作小组办公室报送重污染天气应对情况，内容主要包括：当日政府领导动向、生态环境厅（局）和相关部门工作及成效、后续工作计划，以及会商报告中的问题清单核查整改情况。
3.跨区域问题线索推送
根据污染形势变化，川渝两地及重点联动城市依托现有检查结果，建立跨区域问题线索互相推送机制。推送线索主要涵盖以下方面，工业源重点包括重污染天气应急减排措施落实、污染治理设施运行等情况；扬尘源重点包括施工工地、道路扬尘等管控措施落实情况；移动源重点包括限行政策执行、企业门禁系统使用、柴油货车运输、非道路移动机械使用等情况；面源重点包括汽修单位、加油站、餐饮油烟及秸秆露天焚烧等管控情况。同时，将中央和省级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交办问题、生态环境部监督帮扶发现问题、媒体曝光问题、群众集中投诉举报问题等重点涉气问题，一并纳入线索推送范围。
4.强化问题处置

工作小组办公室推动建立跨区域重点问题发现—移交—处置—整改—销号的闭环管理机制，综合运用警示、曝光、督办、约谈等手段压实属地政府责任。
（七）应对评估

应急响应终止后，工作小组办公室及时组织复盘分析污染全过程，评估重污染天气应对效果，开展应对措施落实情况及减排成效分析，内容包括预测预报情况、形势分析情况、预警发布情况、应急响应情况、措施落实情况及环境效益、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措施等。对具有典型性、代表性的案例，纳入重污染天气应急联动案例库。

五、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

工作小组统一领导重污染天气应急联动工作，加强预测、会商、调度、执法，协调解决跨区域污染问题，推动区域环境空气质量持续改善。工作小组成员单位通力协作、各司其职，指导做好辖区重污染天气应对工作，减缓和降低污染影响。
（二）加强信息互通

建立重污染天气应急联动工作群，共享两地应急预案、应急减排清单、分析报告等资料数据。建立应急联动联络机制，两地生态环境厅（局）及重点区域联动城市分别确定1名联络员。
（三）加强数据共享

开展重点联动区域内大气环境数据共享，包括辖区内空气质量监测点位、大气超级站、工业园区站、路边站等监测数据；重点污染源在线监测数据、工业用电量等在线监控数据；大气污染源排放清单数据，省市空气质量预报预警信息、气象信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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